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提示
1. 50万以下项目二级单位承担建设单位主体责任；
2. 工程不得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原则上六个月内同类小型修缮项目不得超过四项；
3. 施工单位应具备符合条件的施工资质；
4. 50万以下合同应使用《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小型工程本）》范本，20万元（含）以上合同需在签订前经基建工程部审核；
5. 特种作业（如电工、焊工、架子工、起重工等）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严禁无证作业；
6. 二级单位施工前应联合施工单位勘察现场，明确地下管线（水、电、气、通信）、消防设施、涉密区域、精密设备等位置，做好标记并书面交底；
7. 严禁对既有建筑结构改动，不得擅自拆改承重构件；
8. 动火作业须严格落实动火审批制度，并在学校保卫部办理相应动火证后方可实施。
9. 项目竣工后，施工方应及时编制并提交完整、准确的竣工结算资料，配合审计室完成竣工结算审计工作。在结算审计完成前，项目付款比例上限控制为送审金额的90%。
